
石棉管制的工作守則 

安全處理低風險的含石棉物料 

環境及生態局局長依照香港法例第 311 章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 37 條發出 



<前言> 

石棉管制的工作守則分為四冊，是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在向環境問題諮詢委員

會作出諮詢後，依照香港法例第 311 章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 37 條發出。這工作

守則就石棉管制事宜，向名列於監督依照本條例第 51 條所備存及保存的有關註

冊紀錄冊內的註冊石棉顧問，註冊石棉承辦商、註冊石棉監管人及註冊石棉化驗

所提供意見。

這四冊工作守則分別就下列事宜提供意見：

一) 擬備石棉調查報告、石棉管理計劃及石棉消減計劃；

二) 採用全密封區或小型密封區方法進行石棉工序；

三) 採用套拆法進行石棉工序；

四) 安全處理低風險的含石棉物料。

雖然這些工作守則並無法律約束力，但若按照當中的指引辦理，可在紀律及

法律程序中作為良好做法的證明。工作守則內提供的指引在付印時相信是最佳做

法，但隨著科技發展及經驗累積，守則內容日後或需進行修訂以納入新的發展。

因此，目前普遍施工時採用的標準及管制措施，如果分別高於守則內的標準和更

能有效控制石棉，註冊人士宜盡可能採用。

如有查詢，請聯絡：

環境保護署

香港灣仔

軒尼詩道 130 號 

修頓中心 24 樓 

電話：2755 3554    傳真：2834 9960 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